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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权人账户及联系方式确认书
	债权人
	

	指定收款银行
及账号
	户名：
开户银行：
账号：

	债权人地址及联系方式
	地址：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电子邮箱：
其他联系人：         其他联系方式：

	我（单位）承诺：
（一）我（单位）已经如实提供地址及联系方式，并保证上述联系地址、方式及指定收款账户准确、有效。
（二）我（单位）授权神普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管理人遇到需通知我（单位）的情形，可通过以上任一联系方式通知我（单位），均为有效；如管理人通过邮寄方式通知，我（单位）未签收的，以管理人邮寄之日起7个工作日视为送达。
（三）我（单位）授权管理人将分配款项直接支付至我（单位）提供的上述银行账户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我（单位）自行承担，与清算组无关。
债权人签名或盖章：
年   月   日

	备   注
	



